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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2025-065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2028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其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尚需经公司股东会批准。

 日常关联交易为本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无其他附加条件，不会对关联方

形成较大的依赖。

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发”或“本公司”）与中国

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集团”或“集团”）等关联方签订

的一系列关联交易协议将到期，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确保公司日常性关联

交易的规范开展，满足沪港两地上市规则要求，本公司拟继续签署2026-2028年

日常关联交易相关协议并核定交易年度限额。

本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与中远海运集团签署《经营租赁服务总协议》《融

资租赁服务总协议》《船舶服务总协议》《集装箱服务总协议》《综合服务总协

议》《物业租赁服务总协议》《商标使用许可协议》，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署《金融财务服务协议》，与中国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运集团”）和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远海运投资”）签署《管理服务协议》并确定上述协议项下2026-2028

年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10月30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了日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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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相关议案，同意与中远海运集团签署《经营租赁服务总协议》《融资租赁

服务总协议》《船舶服务总协议》《集装箱服务总协议》《综合服务总协议》《物

业租赁服务总协议》《商标使用许可协议》并同意上述协议项下2026-2028年的

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同意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财务服务协议》并同意上述协议

项下2026-2028年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同意与中国海运集团和中远海运投资签

署《管理服务协议》并同意上述协议项下2026-2028年的年度交易金额上限，在

董事会对此项关联交易议案表决过程中，张铭文先生、王坤辉先生、叶承智先生、

张雪雁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3名非关联董事同意3票，反对0票，弃

权0票。本次会议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详见公司同步

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6.3.15

条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对连续12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金额累计计算。

经测算，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其年度上限金额需经公司股东会批准，关联股

东将在股东会上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为中远海运集团、中国海运集团、

中远海运投资及其联系人。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序

号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前次年度限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前次实际交易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6月

1

经营

租赁

服务

收入

集团及其

附属公司
600,000 600,000 600,000 227,473.86 243,232.40 127,200.38

其中

(1) 中远

海运控股

股份有限

公司

400,000 400,000 402,000 117,358.70 130,451.49 70,978.34

(2) 中远

海运散货

运输有限

公司

60,000 50,000 54,000 73,772.56 74,658.37 37,2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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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前次年度限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前次实际交易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6月

(3) 中远

海运特种

运输

股份有限

公司

36,000 38,000 75,000 34,791.52 37,443.55 18,643.26

(4) 中远

海运能源

运输

股份有限

公司

54,000 54,000 54,000 - - -

(5) 其他 50,000 58,000 15,000 1,551.08 678.99 297.92

2

融资

租赁

服务
注 1

集团及其

附属公司
45,000 50,000 55,000 253.15 1,680.00 -

3

保险

经纪

服务

收入

集团及其

附属公司
4,000 4,000 5,000 2,560.77 - -

4

船舶

服务

支出

集团及其

附属公司
85,000 85,000 85,000 35,954.16 33,124.43 16,383.88

其中

(1) 中远

海运散货

运输

有限公司

32,000 31,000 31,000 21,699.02 23,129.68 11,550.58

(2) 其他 53,000 54,000 54,000 14,255.14 9,994.75 4,8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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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前次年度限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前次实际交易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6月

5

集装

箱服

务收

入

集团及其

附属公司
600,000 700,000 900,000 14,484.25 324,715.02 120,492.11

其中

(1) 中远

海运控股

股份

有限公司

510,000 634,000 844,000 4,382.35 308,774.05 92,261.84

(2) 其他 90,000 66,000 56,000 10,101.90 15,940.97 28,230.27

集装

箱服

务支

出

集团及其

附属公司
125,000 135,000 145,000 37,490.48 129,596.39 53,989.42

其中

(1) 中远

海运控股

股份

有限公司

39,000 39,000 39,000 12,163.98 38,501.76 20,724.63

(2) 中远

海运国际

(香港)

有限公司

35,000 40,000 45,000 11,702.17 58,293.77 25,438.94

(3) 其他 51,000 56,000 61,000 13,624.33 32,800.86 7,825.85

6

综合

服务

支出

集团及其

附属公司
30,000 30,000 30,000 12,086.73 17,607.94 6,087.60

7

物业

租赁

服务

集团及其

附属公司
35,000 35,000 35,000 23,668.80 22,642.52 19,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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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前次年度限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前次实际交易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6月

支出
注 2

其中

(1) 中远

海运投资

控股有限

公司

24,600 24,600 24,600 21,809.89 17,877.86 14,767.74

(2) 其他 10,400 10,400 10,400 1,858.91 4,764.66 4,338.37

8

存款

峰值

（含

利息

及手

续

费）

财务公司 1,800,000 1,800,000 1,800,000 1,348,180.77 1,063,802.67 937,150.77

接受

外汇

买卖

和财

务服

务支

出

财务公司 400 410 420 - - 3.44

接受

贷款

服务

（含

利息

及手

续

费）

财务公司 1,900,000 2,000,000 2,100,000 965,052.59 934,122.63 882,286.55

9

接受

商标

使用

许可

集团及其

附属公司
1元 1元 1元 1元 1元 -



6

序

号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前次年度限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前次实际交易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6月

10
管理

协议

中远海运

投资
8,000 8,000 - 198.13 1,802.22 885.85

注 1：相关交易金额是指依据该年度新签具体融资租赁服务协议计算出的完整租赁期限内协议租金总额(包

含利息及手续费)。

注2：相关交易上限金额就每年按物业租赁框架协议订立的物业租赁所牵涉的使用权资产的总值设定全年上

限。

实际交易金额与预计年度限额差异说明：

1．经营租赁服务、船舶服务支出：主要是由于航运市场波动导致租箱需求

及价格、船舶租赁需求及与之产生的成本支出与上述额度预计时相比有所下降所

致。

2．融资租赁服务：中远海运集团内航运企业现金流较为充裕，主要选择通

过杠杆比例相对较低、成本较低的银行融资解决资金需求，对传统融资租赁需求

明显放缓。

3．集装箱服务收入、支出：主要由于航运市场波动导致用箱需求、新箱价

格与上述额度预计时相比有所下降所致。

4．存款峰值及接受贷款服务：主要由于公司按照资金计划和项目推进情况，

按实际资金状况使用存贷款额度。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各类别项下年度交易金额上限

序号 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度上限（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8年度

1

提供经营租

赁服务

集团及其附属公

司

450,000 600,000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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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度上限（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8年度

其中

(1) 中远海运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260,000 280,000 300,000

(2) 中远海运散

货运输有限公司 100,000 180,000 420,000

(3) 中远海运特

种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
40,000 45,000 70,000

(4) 中远海运能

源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
- 15,000 50,000

(5) 其他 50,000 80,000 60,000

2

提供融资租

赁服务

集团及其附属公

司

55,000 60,000 65,000

3

接受船舶服

务

集团及其附属公

司

60,000 100,000 200,000

4

提供集装箱

服务

集团及其附属公

司

1,280,000 1,300,000 1,350,000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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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度上限（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8年度

(1) 中远海运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1,260,000 1,280,000 1,300,000

(2) 其他 20,000 20,000 50,000

接受集装箱

服务

集团及其附属公

司

210,000 220,000 230,000

其中

(1) 中远海运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70,000 75,000 80,000

(2) 中远海运国

际(香港)有限公

司

100,000 105,000 110,000

(3)其他 40,000 40,000 40,000

5

接受综合服

务

集团及其附属公

司

50,000 55,000 60,000

6

接受物业租

赁服务

集团及其附属公

司

25,000 45,000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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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度上限（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6年度 2027年度 2028年度

7

接受商标使

用许可

集团及其附属公

司

1元 1元 1元

8

接受金融服

务

（外汇服务

和财务顾问）

财务公司
420 420 420

接受金融服

务-存款服务

（存款峰值

含利息及手

续费）

财务公司
1,800,000 1,900,000 2,000,000

接受金融服

务-贷款服务

（每日最高

未偿还贷款

结余）

财务公司
2,300,000 2,500,000 2,800,000

9 管理服务

中国海运集团、

中远海运投资

8,000 8,000 8,000

上述关联人包括中远海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及联系人。鉴于公司关联人数量

众多，与单一关联法人发生交易金额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公

司已单独列示关联方信息及交易金额,关联法人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同一控制人为

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在上述各类别关联交易（同一协议项下）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对与不同具体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进行内部调剂。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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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 中远海运集团

（1）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000MA1FL1MMXL

成立日期 2016年2月5日

注册资本 1,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万敏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628号

经营范围 国际船舶运输、国际海运辅助业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自有船舶租

赁；船舶、集装箱、钢材销售；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码头和

港口投资；通讯设备销售，信息与技术服务；仓储（除危险

化学品）；从事船舶、备件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股权投资基金。【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亿元）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1,394.95 11,876.66

负债总额 5,590.01 5,956.90

净资产 5,804.93 5,919.76

资产负债率 49.06% 50.16%

2024年度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26.95 2,283.85

净利润 827.72 298.69

（3）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

中远海运集团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其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

47.16%的股份。依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中远海运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子

公司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中远海运集团及其控制的下属子公司与本公司及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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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 财务公司

（1）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109698814339L

成立日期 2009年12月30日

注册资本 1,9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马向辉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滨江大道5299号8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亿元）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2,164.58 1,978.50

负债总额 1,917.52 1,733.30

净资产 247.06 245.20

资产负债率 88.59% 87.61%

2024年度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65 26.39

净利润 10.45 6.18

（3）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

财务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海运集团控制的除本集团以外的法人。

本公司持有财务公司13.384%的股份，为财务公司第三大股东。根据《上市规则》

第6.3.3条对关联法人的认定，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财务公司与本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3. 中远海运投资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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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年3月6日

注册资本 50,000万港元

注册地址 51/F,COSCO Tower,183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经营范围 经营全球网络，以航运、港口、物流等为基础和核心产业，

以数字化创新、产融结合、装备制造和增值服务为赋能产业，

聚焦数智赋能、绿色低碳，构建“航运+港口+物流”一体化

服务体系。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亿元）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62.36 270.06

负债总额 186.86 182.39

净资产 75.50 87.66

资产负债率 71.22% 67.54%

2024年度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81 0.37

净利润 5.09 5.37

（3）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

中远海运投资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海运集团的子公司，根据《上市规

则》第6.3.3条对关联法人的认定，中远海运投资为本公司关联法人，中远海运

投资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4. 其他关联法人（预计年度交易金额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

及以上的）

（1）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于2007年注册设立，注册资本为1,563,372.5723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为万敏，主营航运及码头经营等相关业务；截至2024年末，资产总额为4,974.72

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2,124.13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2,850.59亿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为42.70%；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2,338.59亿元人民币，归母净利润为

491.00亿元人民币。

关联关系：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附属公司，根

据《上市规则》第6.3.3条对关联法人的认定，其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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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于2016年注册设立，注册资本为2,025,888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陈威，

主营散装货物运输等相关业务；截至2024年末，资产总额为687.19亿人民币，负

债总额为510.62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176.57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74.31 %；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340.3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8.38亿元人民币。

关联关系：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海运集团

的附属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6.3.3条对关联法人的认定，其为本公司关联

法人。

（3）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于1999年注册设立，注册资本为274,392.0395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

炜，主营特种船运输及相关业务；截至2024年末，资产总额为349.29亿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为211.39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137.90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60.52%；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167.80亿元人民币，归母净利润为15.31亿元人民

币。

关联关系：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海运

集团的附属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6.3.3条对关联法人的认定，其为本公司

关联法人。

（4）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于1996年注册设立，注册资本为477,077.6395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任

永强，主营油品、液化天然气等能源运输及化学品运输；截至2024年末，资产总

额为810.42亿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420.57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389.85亿元人

民币，资产负债率为51.90%；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232.44亿元人民币，归母净利

润为40.37亿元人民币。

关联关系：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海运

集团的附属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6.3.3条对关联法人的认定，其为本公司

关联法人。

（5） 中远海运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于1992年注册设立，股本总数为146,597,000港元，法定代表人为朱昌宇，

主营包括船舶贸易代理、保险顾问服务、船舶设备及备件供应、涂料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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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航运服务科技等；截至2024年末，资产总额为93.34亿港元，负债总额为11.24

亿港元，净资产为82.09亿港元，资产负债率为12.04%；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36.27

亿港元，归母净利润为7.09亿港元。

关联关系：中远海运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远海运集

团的附属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6.3.3条对关联法人的认定，其为本公司关

联法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中远海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财务公司、中国海运集团和中远海运投资，成

立以来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及年度交易上限金额的测算依据

2025年10月30日，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签署了《经营租赁服务总协议》《融

资租赁服务总协议》《船舶服务总协议》《集装箱服务总协议》《综合服务总协

议》《物业租赁服务总协议》《商标使用许可协议》；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了《金

融财务服务协议》；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中远海运投资签署了《管理服务协议》。

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后成立，且

自根据本协议，双方的章程，适用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取得各有权机关

（包括董事会）对本协议及其年度交易金额上限的批准之日起生效；协议有效期

均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在满足相关上市规则的前提下，经双

方书面同意后，有效期限结束时可自动延长三年。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年度交易上

限金额的测算依据如下：

（一）《经营租赁服务总协议》

1．交易内容

根据《经营租赁服务总协议》，本公司及/或本公司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将

向中远海运集团及/或其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提供经营租赁服务，包括：(1)船

舶经营租赁服务；(2)集装箱、车架等配套设备及其他生产设备等的经营租赁服

务。

2．定价原则和依据

根据《经营租赁服务总协议》，经营租赁服务价格参照相应的市场价格（指

独立第三方在日常业务中根据正常商业条款在相同地区提供相同或同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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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按照公平及合理的原则确定。

3. 年度交易金额上限测算依据

《经营租赁服务总协议》项下2026-2028年年度交易金额上限系参考：（1）

过往交易金额；（2）预期将租赁的船舶、集装箱、车架等配套设备及其他生产

设备之类别及数目、各自租赁费率及预期将租赁的期间；（3）租赁价格、需求

及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估计市场波动；（4）鉴于中远海运集团运力的预期增长，

其对经营租赁服务的估计未来需求；（5）因成本增加而导致的服务费的预期增

加；及（6）租赁类似等级船舶、集装箱、车架等配套设备及其他生产设备的现

行市场费率而厘定。

4．付款安排

将按照具体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进行结算。

（二）《融资租赁服务总协议》

1．交易内容

根据《融资租赁服务总协议》，本公司及/或本公司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将

向中远海运集团及/或其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2．定价原则和依据

根据《融资租赁服务总协议》，融资租赁服务价格参照相应的市场价格（指

独立第三方在日常业务中根据正常商业条款在相同地区提供相同或同类服务的

价格）按照公平及合理的原则确定。

3. 年度交易金额上限测算依据

《融资租赁服务总协议》项下2026-2028年年度交易金额上限系参考：(1)

过往交易金额；(2)本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发展计划及有关业务的估计范围；(3)

中远海运集团对融资租赁服务需求；(4)本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的能力；及(5)

影响融资租赁付款的整体通货膨胀。

4．付款安排

将按照具体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进行结算。

（三）《船舶服务总协议》

1．交易内容

根据《船舶服务总协议》，中远海运集团及/或其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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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或本公司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提供船舶及其他相关服务，包括：(1)

船舶监造服务；(2)物资采购服务；(3)船员供应服务；(4)船舶维修服务；(5)

船舶代理服务；及(6)其他相关船舶服务。

2．定价原则和依据

根据《船舶服务总协议》，船舶服务价格参照相应的市场价格（指独立第三

方在日常业务中根据正常商业条款在相同地区提供相同或同类服务的价格）按照

公平及合理的原则确定。

3. 年度交易金额上限测算依据

《船舶服务总协议》项下2026-2028年年度交易金额上限系参考：(1)过往交

易金额；(2)根据现有各自检查及维修周期，本公司对物资、船员、船舶维修及

保养服务、船舶代理服务及其他配套服务之需求预期将持续增长；(3)美元兑人

民币汇率的估计波动；(4)采购服务、船员供应、船舶维修及保养服务及船舶代

理服务的现行市场费率；及(5)本公司新拓展船舶租赁业务所产生的船舶管理费

用。

4．付款安排

将按照具体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进行结算。

（四）《集装箱服务总协议》

1．交易内容

根据《集装箱服务总协议》，本公司及中远海运集团及双方附属公司及/或

联系人向对方及/或其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提供集装箱及其他相关服务，包括：

(1)提供集装箱相关物资采购服务；(2)提供集装箱堆场堆存服务；(3)提供集装

箱运输服务；(4)提供集装箱处置服务；(5)提供集装箱维修服务；(6)提供集装

箱委托制造服务；及(7)其他相关集装箱服务。

2．定价原则和依据

根据《集装箱服务总协议》，集装箱服务价格参照相应的市场价格（指独立

第三方在日常业务中根据正常商业条款在相同地区提供相同或同类服务的价格）

按照公平及合理的原则确定。

3. 年度交易金额上限测算依据

(1)《集装箱服务总协议》项下2026-2028年年度集装箱服务收入金额上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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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i)过往交易金额；(ii)中远海运集团之现有运营规模；(iii)鉴于中远海

运集团运力的预期增长，中远海运集团对本公司生产之集装箱；及其他配套设施

的需求预期增长；(iv)集装箱购销及委托生产的现行市场费率及新集装箱于截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个年度的估计市价；及(v)集装箱价格、需求及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估计市场波动。

(2)《集装箱服务总协议》项下2026-2028年年度集装箱服务支出金额上限系

参考：(i)过往交易金额；(ii)集装箱、集装箱辅助材料、集装箱堆场、集装箱

物流、集装箱管理及集装箱维修的现行市场费率；及(iii)集装箱价格、辅助材

料价格、需求及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估计市场波动。

4．付款安排

将按照具体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进行结算。

（五）《综合服务总协议》

1．交易内容

根据《综合服务总协议》，中远海运集团及/或其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将向

本公司及/或本公司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提供综合服务，包括：(1)提供科技服

务（包括购买IT设备、产品、服务）；(2)提供电脑维修服务；(3)提供订票及酒

店预订服务；(4)网络服务费；(5)保险服务（包括船舶保险、非船舶保险、经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中远海运自保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及(6)

其他相关服务。

2．定价原则和依据

根据《综合服务总协议》，综合服务价格参照相应的市场价格（指独立第三

方在日常业务中根据正常商业条款在相同地区提供相同或同类服务的价格）按照

公平及合理的原则确定。

3. 年度交易金额上限测算依据

《综合服务总协议》项下2026-2028年年度上限系参考：(1)过往交易金额；

(2)鉴于本公司的业务需求，本公司对中远海运集团提供技术相关服务（乃综合

服务总协议项下的大部分交易）需求的预期增加；及(3)对支持本公司业务运营

的其他综合服务的估计未来需求。

4．付款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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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照具体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进行结算。

（六）《物业租赁服务总协议》

1．交易内容

根据《物业租赁服务总协议》，中远海运集团及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将向

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物业租赁服务及配套服务。

2．定价原则和依据

根据《物业租赁服务总协议》，物业租赁服务价格参照相应的市场价格（指

独立第三方在日常业务中根据正常商业条款在相同地区提供相同或同类服务的

价格）按照公平及合理的原则确定。

3. 年度交易金额上限测算依据

《物业租赁服务总协议》项下2026-2028年年度交易金额上限系参考：(1)

过往交易金额；(2)与(i)中远海运集团向本公司出租物业的现有租约；及(ii)

由中远海运集团向本公司出租物业将要订立的租约有关的使用权资产的价值；(3)

本公司日常营运及管理活动对租赁经营场所需求的估计增加；及(4)由于整体通

货膨胀，租赁成本的预期增加。

4．付款安排

将按照具体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进行结算。

（七）《商标使用许可协议》

1．交易内容

根据《商标使用许可协议》，中远海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许可

方”）许可本公司及附属公司（以下简称“被许可方”）于该协议有效期内将相

关商标用于已被有关商标主管部门核定使用的产品或服务。

2．定价原则和依据

根据《商标使用许可协议》，许可方同意授予被许可方以每年人民币1元的

价格使用该等商标之权利。

（八）《金融财务服务协议》

1．交易内容

根据《金融财务服务协议》，财务公司向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以下金融服

务：(1)存款服务；(2)贷款服务；(3)清算服务；(4)外汇买卖服务；(5)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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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批准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以下简称“其

他业务”）。

2．定价原则和依据及年度交易金额上限测算依据

（1）存款服务

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或联系人可不时将资金存入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在符合中

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要求下，向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或联系人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

利率不低于存款服务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交易情况下主要独立第三

方商业银行就相同类型存款服务设定的利率。

《金融财务服务协议》项下2026-2028年存款服务金额上限系参考：(i)过往

交易金额；(ii)近年来集装箱航运市场持续向好，本公司经营业绩稳步提升，经

营性净现金流大幅增长，以及预期金融财务服务协议之存款服务项下交易额同步

增加；(iii)经计及本公司有若干比例的收入以美元计值后，预期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的波动；(iv)财务公司之整体业务拓展；及(v)本公司融资需求的预期增长，

包括于附属公司注资、偿付到期公司债券及补充营运资金。

（2）贷款服务

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或联系人可不时要求财务公司提供贷款服务。财务公司在

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要求下，向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贷款服务的利率不

高于贷款服务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交易情况下主要独立第三方商业

银行就相同类型贷款服务设定的利率或费率。

《金融财务服务协议》项下2026-2028年接受贷款服务金额上限系参考：(i)

过往交易金额；(ii)本公司的资本管理策略；及(iii)本公司融资需求的预期增

长。

（3）清算服务

财务公司暂不向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或联系人收取任何费用。

（4）外汇买卖服务

财务公司就向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或联系人提供的外汇买卖服务费率应不

高于：(i)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服务收费最低限额（如有）；(ii)由任何独

立第三方所就同类服务收取的费用；或者(iii)财务公司就同类服务向同等信用

评级独立第三方收取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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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财务服务协议》项下2026-2028年外汇买卖服务金额上限系参考：(i)

过往交易金额；(ii)财务公司之整体业务拓展；及(iii)本公司外汇买卖服务需

求的预期增长。

（5）其他业务

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或联系人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应

不高于：(i)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类服务收费最低限额（如有）；(ii)由任何

独立第三方所就同类服务收取的费用；或者(iii)财务公司就同类服务向同等信

用评级独立第三方收取的费用。

《金融财务服务协议》项下2026-2028年其他业务金额上限系参考：(i)过往

交易金额；(ii)本公司的资本管理策略；(iii)本公司业务增长带来其他金融服

务需求预期增加；及(iv)航运市场、集装箱市场的预期积极发展。

3．交易限额

（1）存款服务：2026年至2028年，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峰

值（含利息及手续费）预计为不超过人民币1,800,000万元、1,900,000万元及

2,000,000万元。

（2）贷款服务：2026年至2028年，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授出之每

日最高未偿还贷款结余（含利息及手续费）总额预计为不超过人民币2,300,000

万元、2,500,000万元及2,800,000万元，以上业务在贷款服务额度内循环使用。

（3）清算服务：财务公司暂不向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和联系人收取任何费用。

（4）外汇服务和财务顾问：2026年至2028年，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其附属

公司提供外汇服务和财务顾问服务费用金额预计每年累计不超过人民币420万元。

4．风险评估与控制

（1）本公司有权了解财务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对财务公司经营资

质、业务和风险进行评估，以及时掌控和应对财务公司可能出现的资金风险。

（2）财务公司应于出现以下事项两个工作日内以书面通知本公司，并采取

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或者扩大：

(i)财务公司出现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的监管

指标要求，或出现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第21条、第22条或第23

条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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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财务公司发生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

电脑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

件等重大事项；

(iii)发生可能影响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

风险等事项；

(iv)本公司及附属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

的比例超过30%；

(v)财务公司的股东对财务公司的负债逾期6个月以上未偿还；

(vi)财务公司出现严重支付危机；

(vii)财务公司当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的30%或连续3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

金的10%；

(viii)财务公司因违法违规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派出机构等监管

部门的重大行政处罚或被责令整顿等重大情形；

(ix)财务公司出现其他可能对本公司存放资金造成不利影响或带来任何重

大安全隐患的事项。

5．中远海运集团出具承诺函

为确保财务公司良好履约，维护上市公司及公众股东利益，中远海运集团作

出承诺如下：

“在2026至2028年度《金融财务服务协议》有效期内，本公司无条件并且不

可撤销地作出如下承诺：

(1)保持对财务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并保证财务公司规范经营；

(2)尽最大努力并采取一切合理方式保证财务公司履行2026至2028年度《金

融财务服务协议》项下的存款服务的义务；

(3)就中远海发及其附属公司(本承诺函所述“附属公司”之涵义包括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证券上市规则中该词的涵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中“控股子公司”的涵义，下同)和联系人(本承诺函所述“联系人”之涵义

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证券上市规则中该词的涵义相同）通过2026至

2028年度《金融财务服务协议》下的存款服务向财务公司提供的存款，尽最大努

力并采取一切合理方式保证财务公司将该等存款主要用于向中远海发及其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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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联系人提供资金划转服务及委托贷款服务；及

(4)因财务公司无法履行2026至2028年度《金融财务服务协议》项下的义务

的情况发生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中远海发及其附属公司和联系人承担所有因此

产生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本金、利息及由此产生的费用。

本公司确认已获得所有执行上述承诺函所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且上述承诺函

的执行不会违反中国法律和法规，也不与本公司签署的其他协议相冲突。”

（九）《管理服务协议》

1. 交易内容

根据《管理服务协议》，本公司及/或本公司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将向中国

海运集团与中远海运投资及/或其附属公司及/或联系人提供以下管理服务：(1)

为中远海运投资提供战略管理、业务运营管理服务、财务管理服务、人力资源管

理服务、投资管理服务以及主要资产及内控管理服务；(2)就中远海运投资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标的股权（不包含本公司股份）行使表决权事宜，提供决策建议；

(3)依据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地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以及中远海运投资章

程的规定，就标的股权的处置或对中远海运投资的追加投资事宜，提供决策建议；

(4)就标的股权所属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委派，提供决策建议；

(5)中国海运集团另行授权或委托的其他事项。

2. 定价原则和依据

《管理服务协议》定价政策经本公司与中远海运投资公平磋商确定，参考(1)

独立基金经理就资产管理服务采用的现行市场价格及收费方式；(2)本公司提供

管理服务的预计成本；(3)中远海运投资现有净资产规模及盈利能力的预期增长；

及(4)设立管理服务费超额收益分成及亏损扣减机制，该机制可发挥考核与激励

作用。

3．年度交易金额上限测算依据

《管理服务协议》项下2026-2028年年度交易金额上限系参考：(1)本公司向

中远海运提供管理服务的历史交易金额；(2)在管理服务协议下，管理服务费每

年的协定为基础管理服务费每年2000万人民币+浮动收益费合计收取，上限为人

民币80,000,000元；(3)中远海运投资净资产收益的预期增长；(4)独立基金经理

就资产管理服务所采取的现行市价及收费方法；及(5)本公司提供管理服务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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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本。

4.付款安排

将按照具体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进行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为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或联系人在开展主营业务过程中持

续发生的交易，本公司及附属公司或联系人和中远海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或联系

人已取得了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格条件、熟悉各方的业务运作并且在以往交易中能

够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协议所约定的义务为各方提供高效的服务。因此，相关日常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也有助于本公司进一步发展。

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及相应协议的条款为一般商业条款，相应协议的条款及对

价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与股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独立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时，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也不会因相

关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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